	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保證書

	            人  員
區  分
	被保人
	保證人

	姓名
	
	

	年齡
	
	

	出生地
	
	

	地址
	
	

	身份證字號
	
	

	蓋章
	
	

	保證責任
	茲保證被保人：

1.家庭確有賴其扶養對象者(扶養對象之認定須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際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2.其家庭生活狀況，確屬下列乙項(請打勾)，符合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無訛，如有虛偽不實，願受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處罰。

  （  ）被保人本人無同父兄弟者。

（  ）被保人本人有同父兄弟，均已應徵或應召在營服役者。
（  ）被保人本人有同父兄弟，均未滿二十歲者。
（  ）經核定為低收入戶者。

	附註
	1.為貫徹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緩召規定，確達簡政便民，爾後依本款申請緩召案件，僅就所附戶籍謄本及保證書作形式審查，據以准駁，事後若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意圖妨

  害役，而庇護、隱匿或便利應受徵集、召集之男
  子逃避服役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項

連續犯第一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二』

3.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二十三條：犯本條例之罪，
  處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中華民國年月日 
	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保證書

	            人  員
區  分
	被保人
	保證人

	姓名
	
	

	年齡
	
	

	出生地
	
	

	地址
	
	

	身份證字號
	
	

	蓋章
	
	

	保證責任
	茲保證被保人無同父兄弟而其父已年逾六十歲或死亡者（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確屬下列乙項（請打勾）之「獨子」無訛，如有虛偽不實，願受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處罰。

（  ）被保人本人為獨子。

（  ）被保人本人在十歲以前，依法被人收養，其養
父另無子嗣，並經戶籍登記有案者（本人年滿
十歲後，其父所收養之子始終止收養關係者，
雖合於緩召規定，仍不予核列緩召。）

（  ）被保人本人依法被招贅，其岳父另無子嗣，並經戶籍登記有案者。

	附註
	1.為貫徹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緩召規定，確達簡政便民，爾後依本款申請緩召案件，僅就所附戶籍謄本及保證書作形式審查，據以准駁，事後若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意圖妨

  害役，而庇護、隱匿或便利應受徵集、召集之男
  子逃避服役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項

連續犯第一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二』

3.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二十三條：犯本條例之罪，
  處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中華民國年月日 

